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冠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高毓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34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520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冠超為合佳冠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佳冠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緣成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成頡公司）於民

國108年10月間，欲進口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即美洛拉衛生

棉，兩者為同一商品）於國內銷售，卻苦無銷售管道，黃冠

超明知合佳冠公司並非屈臣氏合作廠商，未曾有與屈臣氏合

作之經驗，先前亦未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

品，並無代理屈臣氏商談產品上架事宜及收取上架費之權

利，更知悉於屈臣氏同意商品上架銷售前，廠商尚毋庸支付

任何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

意，向成頡公司負責人劉俊成訛稱其可以獲得較為優惠之條

件，使成頡公司進口之法洛拉衛生棉得順利在屈臣氏上架，

需支付上架費用新臺幣（下同）196萬元云云，致劉俊成因

而陷於錯誤，誤信合佳冠公司為屈臣氏之合作廠商，支付上

架費用後，即可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屈臣氏銷售，因而由成

頡公司、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間簽立合約書，約定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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頡公司授權合佳冠公司，於成頡公司指定之銷售通路陳列販

售法洛拉衛生棉（本件成頡公司僅指定於屈臣氏上架銷

售），劉俊成即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13日，以屈臣

氏上架費之名目，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黃冠超，黃冠

超因而詐得196萬元。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冠超固坦認為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就於

108年10月間，與成頡公司負責人即告訴人劉俊成簽訂合

約，於108年10月23日開立費用申請單予告訴人，記載名目

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

為196萬元，告訴人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23日，各支

付11萬元、185萬元予被告等情，亦不予爭執，然矢口否認

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施以詐術，除

了屈臣氏外，也告知告訴人有其他通路可供銷售法洛拉衛生

棉，且向告訴人收取的196萬元係包含於其他通路銷售之費

用，並包括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不是只有上架費用；我

向告訴人收款後，也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法洛拉衛生

棉上架事宜，直到109年中旬我才知道屈臣氏拒絕上架，之

後我將該196萬元轉為其他通路行銷費用，才會將銷售所得9

9萬6220元交予告訴人云云。經查：

　㈠上開被告坦認之部分，核與告訴人、證人陳愷寧、蔡文賢及

王建宏所為證述相符（參偵卷第7至9頁、調偵卷第21、22、

24、25頁、原審易字卷第242至288頁)，且有合約書、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成頡公司支票簽收

單、支票影本、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11

年1月17日函暨所附陳愷寧與蔡文賢間之電子郵件等在卷可

佐（參他卷第17、18、30-3至30-6、56頁)，是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與告訴人間僅約定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係

以支付上架費後，可使法洛拉衛生棉順利於屈臣氏上架銷售

為由，向告訴人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入錯誤而交付19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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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告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討論後，被告覺得法

洛拉衛生棉可以販售，向我提出上架屈臣氏，我的資金只能

放1個點，屈臣氏是被告選的，並說屈臣氏的上架費他可以

拿到較優惠之條件。我有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以支票

支付。合約書是合佳冠公司擬定的，應該是先簽合約後，我

於108年10月24日匯款11萬元，於同年11月13日將尾款185萬

元支票由合佳冠公司助理簽收。後來我與屈臣氏採購陳小姐

電話及點子郵件聯繫。在合約書中沒有特定通路商，這是被

告公司的制式合約，所以我在支票上才會特別備註是屈臣氏

上架費，因為合約上沒有顯示通路。我與被告洽談時，我和

被告合作就要簽合佳冠公司的制式合約，但上架費部分只有

針對屈臣氏，沒有其他通路的上架費。他卷第57頁經銷合約

是我做的，因為和合佳冠公司間沒有針對屈臣氏有個正式的

合約，但並未收到合佳冠公司蓋章回覆，只能算草約，我擬

出這合約的用意，是希望合佳冠公司作為成頡公司的法洛拉

衛生棉經銷商或總經銷去銷售，而非在屈臣氏的事情沒有作

成後，拿這份合約來說去作其他是情事可行的。該所謂草約

在我付款錢就已送給合佳冠公司，但沒有下文，被告一直催

上架費，基於合作方式及信任關係，我就先支付這筆錢。之

後因為沒有明確的資料告訴我如何計算上架費，被告才給我

他卷第7頁LINE對話紀錄中之表格，向我解釋款項內容。我

與被告討論衛生棉進口販賣時，限定的通路只有屈臣氏，之

前其他商品合作時，通路沒有包括屈臣氏，也沒談論過屈臣

氏上架的問題。之前配合方式是我的貨品直接賣斷給合佳冠

公司，讓被告去處理，不曾有上架費之情形，這次是第1次

由被告收上架費，再由被告出貨給屈臣氏。」等語（參原審

易字卷第246至250、257至269頁），而明確證稱與被告間就

法洛拉衛生棉所討論之上架通路，僅限於屈臣氏，且所支付

之該196萬元，就是針對屈臣氏之上價費用。至108年11月20

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告訴人雖曾詢問「那這樣除了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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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等語（參他卷

第7至12頁），然告訴人已解釋其意思係因業支付196萬元，

但被告又開始表示有其他費用，其才詢問若之後不做屈臣氏

的話，是否有別的通路可選，並非表示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

生棉尚議定可於屈臣氏外其他通路銷售。再觀諸合佳冠公司

於108年10月23日傳真予告訴人之費用申請單中，所記載名

目即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

費用為196萬元（參他卷第16頁），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

支付185萬元支票予合佳冠公司簽收時，帳款摘要亦記載

「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屈臣氏上架費」（參他卷第18頁），均

明確載明該費用與屈臣氏上架相關，與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

相合，足徵告訴人所為證述確屬實在，可以採信。

　⒉而依證人即在屈臣氏擔任採購之證人陳愷寧之證述，可知係

於確定商品要於屈臣氏上架後，才會收取上架費用，與廠商

間之合約就會有1個條件為上架費用（參偵卷第7頁），依證

人即必群公司之蔡文賢所為證述，復明確顯示被告係表示法

洛拉衛生棉想要上架屈臣氏，其與陳愷寧報價，經陳愷寧評

估後拒絕，本件就結束了，要收取上架費用會有上架照片及

屈臣氏的目錄，沒有談定前不會收取上架費用等情（參偵卷

第8頁），兩人俱證稱並無在確定於屈臣氏上架前即先收取

上架費用之情形甚明。被告亦坦認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

驗，於本案前也不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

（參他卷第46頁、調偵卷第41頁、原審易字卷第299頁），

顯然被告根本不知悉是否需先支付上架費用，始得在屈臣氏

上架銷售商品，且蔡文賢也未告以此情。被告卻先向告訴人

告以其可獲得較優惠之條件，支付196萬元即得在屈臣氏上

銷售法洛拉衛生棉，顯係以此與實情不合之話術為詐術，向

告訴人施詐以要求先行支付上架費用，告訴人並因誤信若支

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即可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

始陷入錯誤而同意支付上架費用，至為明確。

　⒊被告既明知前情，卻為獲取不法利益，猶向告訴人訛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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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意圖，並係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而為，至

屬灼然。　

　㈢被告事後之掩飾行為，更益徵其向告訴人所稱196萬元上架

費用，確係詐術之施用，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

財犯意：

　⒈被告供承曾向唐德宇講述「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內容，

並由唐德宇將該表格之電子檔傳送予告訴人（參原審易字卷

第302、303頁），該由唐德宇於108年11月20日傳送予告訴

人之比較表，內容詳列衛生棉品項支數、HOTSPOT、DM、促

銷專區、上架費等各項細目，倘上架支數為8支，則前開細

目總計金額為320萬元，整包優惠價格為196萬元等情（參他

卷第7頁），依告訴人前揭所為證述，可知係於其支付196萬

元後，被告才以該比較表向其說明款項內容，被告又稱是透

過其他合約商曾與屈臣氏合作的例子，以計算上述費用，其

資料也是其他經銷商給的（參他卷第46頁背面），但卻從未

提出其製作該表格之參考資料，堪認被告係因遭告訴人追問

上架費用196萬元之詳細內容後，始經由唐德宇傳送上開比

較表予告訴人，欲以之搪塞告訴人無訛。

　⒉觀諸被告、告訴人及唐德宇間於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

紀錄擷圖，告訴人見唐德宇傳送之「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

表」後，有感於屈臣氏上架費高昂，曾詢問被告「那這樣除

了屈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被告覆

稱「你有空可來公司，唐德宇會跟你說，公司付了多少費

用」，告訴人隨即詢問被告「不做屈臣氏我的錢回得來

吧」，被告覆稱「可，但是形成訂單會有罰款」（參他卷第

7至12頁），然觀諸蔡文賢與陳愷寧間之電子郵件，陳愷寧

直至109年4月1日始向蔡文賢表示拒絕於屈臣氏上架法洛拉

衛生棉（參調偵卷第31至33頁），則於108年11月20日時，

雖被告應已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上架事宜（詳後

敘），但仍應在磋商中，尚未確定可上架而訂立合約，根本

無所謂罰款之存在，被告卻仍以前述話語形塑合佳冠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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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法洛拉衛生棉得上架屈臣氏乙案付出相關費用，若告訴

人選擇不做屈臣氏通路，將可能會有罰款之假象，以繼續欺

瞞告訴人，顯係欲藉此掩飾實際上屈臣氏不會先收取上架費

用，被告先前係以之為詐術而先行向告訴人收取上架費用等

情事。

　⒊依前開陳愷寧回覆蔡文賢之電子郵件，係表示「臺灣的天然

棉衛生棉都賣得不是很好，可能是天然棉的表層和一般衛生

棉比起來比較粗，而且消費者很難感覺出他的benefit，一

片日用衛生棉要10元太貴，再者，全黑的包裝會影響銷售」

等語（參調偵卷第33頁），堪認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

架之理由，係因該商品之觸感、材質、售價及包裝等不符臺

灣消費者喜好，與允收期全然無關。而證人蔡文賢於偵訊及

審理時證稱：「我收到陳愷寧的電子郵件，便向同事王建宏

表示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我與王建宏在同一間辦

公室上班，我直接將陳愷寧寄給我的電子郵件給王建宏看，

請王建宏趕快通知合佳冠公司，王建宏亦有轉達被告上情，

照本公司處理流程，倘銷售通路拒絕上架商品須盡速通知廠

商，使廠商有餘裕找其他通路上架商品。」等語（參調偵卷

第25頁、原審易字卷第278、279頁)；證人王建宏則於偵訊

時證稱：「當時是由蔡文賢告知我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

上架，再由我通知被告。屈臣氏婉拒蔡文賢後，蔡文賢馬上

通知我，我也馬上通知被告，屈臣氏是我們公司重要客戶，

拒絕上架亦為重要資訊，故我在蔡文賢通知我後1週內，便

去電告知被告此事。」等語（參調偵卷第24、25頁），是蔡

文賢於109年3月31日接獲陳愷寧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後，再

經由王建宏而轉知被告，被告理應至遲於109年4月7日左右

即知悉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確切原因。惟被告於

109年4月8日猶以LINE向告訴人傳送「哈囉請問 有衛生棉的

行銷企劃嗎？小屈要的」、「我不敢承諾」、「快給我」等

訊息（參偵卷第63、64頁），並於原審中由辯護人出具答辯

狀主張此為拖延之詞（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且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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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業坦承知道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參偵卷第

17頁背面），足認其確已獲知陳愷寧上開婉拒上架之電子郵

件內容，卻於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無法於屈臣氏上架後，仍主

動向告訴人表示屈臣氏需要該商品之行銷企劃，藉以營造已

與屈臣氏談妥法洛拉衛生棉之上架事宜，顯欲繼續掩飾其向

告訴人施以詐術先行收取屈臣氏上架費用之行為。

　⒋另於告訴人在110年10月12日向被告傳送「你每次說晚上問

就無下文」、「這兩天我會問屈臣氏看看，如果要退上架費

會有什麼罰則」等訊息後，被告則回稱「我很忙」、「都過

那麼久 應該要想想怎樣賺錢把虧的賺回來」、「整天都在

琢磨於這個」、「你要討 我都沒差」等語，告訴人稱「我

問完再跟你說」，被告回以「去吧」，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

可憑（參偵卷第35、36頁)，更足見被告於向告訴人表示欲

向屈臣氏詢問退還上架費用事宜時，仍未供承其所收取之19

6萬元實際上未交付屈臣氏，而延續掩飾其先前向告訴人所

施之詐術。

　⒌綜觀被告上開收取196萬元後之各種舉措，皆足認係為避免

其向告訴人以前揭方式施以詐術而獲取196萬之行為，遭告

訴人發覺始為之，益徵其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

財犯意甚明。

　㈣被告雖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商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

宜，然仍無礙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

　　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王建宏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經本院

當庭勘驗被告手機進行比對，可確認該對話紀錄擷圖與原儲

存於被告手機內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參本院卷第51、117

頁）。觀諸合佳冠公司與成頡公司間之合約書，並未明定被

告不得透過他人代為接洽於通路上架事宜（參他卷第56

頁），依告訴人所為前揭證述，也未證稱其與被告間有必需

由被告或合佳冠公司自行與屈臣氏接洽等情，依上開對話紀

錄擷圖所示，被告係於108年9月27日將法洛拉衛生棉之廣告

等相關資料傳送予王建宏，表示「這支請副總報給小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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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走小屈獨家那本合約」等語（參本院卷第51頁），固堪

認被告應在與告訴人洽談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之相關

事宜後，於108年9月27日即委請王建宏及蔡文賢所任職之必

群公司代為接洽屈臣氏。惟依該等對話紀錄擷圖之內容所

示，顯然被告在委請必群公司前往向屈臣氏探詢法洛拉衛生

棉上架事宜後未久，尚未得到必群公司轉達屈臣氏應允上架

之答覆，未知確定上架後是否需支付屈臣氏上架費用，更不

知費用數額前，便於同年10月間急於向告訴人收取196萬元

之屈臣氏上架費用，反足徵被告確出於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

取財犯意，以前述詐術向告訴人訛詐，以取得不法利益。

　㈤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於偵訊中先推稱係因告訴人提供之衛生棉效期不足，才

被屈臣氏拒絕上架云云（參他卷第44頁背面）；後坦承依據

陳愷寧回覆之前揭電子郵件，其知悉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

期無關，旋改口辯稱與成頡公司之對話中完全沒提到屈臣氏

云云（參偵卷第17頁背面）；於原審審理中，又再度辯稱係

因告訴人之衛生棉無法上架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在經屈臣

氏拒絕前，其就知悉不能上架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02頁

背面），且陳稱在109年4月8日仍向告訴人表示需要屈臣氏

行銷企劃僅屬拖延之詞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於

本院審理時再翻稱告訴人支付之196萬元包含其他通路云云

（參本院卷第112、113頁），其所為辯解一再翻異，已難遽

信屬實。

　⒉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再佐以上開費用申請單及支票簽收

單，業足認告訴人與被告間本僅就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

架乙事達成合意，並不及於其他通路，告訴人並係因此支付

名目為「屈臣氏上架費」之196萬元，然被告卻於委請必群

公司而獲知定須支付上架費用及其數額前，即先向告訴佯稱

其可以獲得優惠之上架費云云，此即屬被告所施之詐術，堪

認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無誤。且告訴人

復證稱已有給被告及合佳冠公司利潤，該利潤並不包括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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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萬元內，係由告訴人支付上架費後，被告負責在屈臣氏上

架，由告訴人給被告一個金額作為進貨成本，被告賣給屈臣

氏時再自己決定利潤，被告只需將商品成本交予告訴人等情

甚明（參原審易字卷第247、262頁），更可知被告純係以

「屈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向告訴人要求支付196萬元，該款

項並未包括其他通路銷售費用及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等利

潤。被告此部分所辯，均不足為採。

　⒊再者，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中所為供述，可知其顯非遲至10

9年中始知悉法洛拉衛生棉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又被告於向

告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得196萬元後，其詐欺取財犯行即已成

立，縱使被告事後自行將告訴人之衛生棉商品於其他通路出

售，再將所得價金交予告訴人，仍無解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

成立，況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約定，本未同意被告得在屈臣

氏以外之通路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此部分辯解，本院亦

難憑採。

　㈥綜上，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其所辯皆不足

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定其成立詐欺取財罪，然被

告之詐術行使應僅有合佳冠公司並無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

卻在不知悉是否需支付上架費用暨其數額前，先行向告訴人

訛稱若支付優惠之196萬元上架費，即可使法洛拉衛生棉於

屈臣氏順利上架銷售，就被告於向告訴人詐得196萬元後，

向告訴人告以倘不繼續做屈臣氏通路，可能有罰款產生，以

及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確定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後，仍向告訴人

佯稱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方遭拒絕上架等部分，則皆應僅屬

為避免犯行遭告訴人發覺之事後掩飾行為，並非詐術之一

部，且被告亦確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商談法洛拉衛生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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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事宜，合佳冠公司及成頡公司之合約中，也未限制需由

合佳冠公司或被告親自與屈臣氏接洽，原判決就詐術實施所

認定之範圍過寬而有微疵，但就全案情節及有罪結論之認定

並無影響，尚毋庸撤銷改判。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心健全、

智識正常，竟不思以正當方式求取財物，反意圖以此等詐欺

方式牟取不法利益，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高達196萬元，始

終否認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分毫，未能理解自身行為不

當，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及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前科，素行良

好，兼衡所自陳之學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有期徒刑1年，復說明未扣案之196萬元為被告之犯罪所

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所為科刑係在

法定刑度之內，依據刑法第57條所揭示之量刑原則，審酌該

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充分評價犯行惡性與結果

嚴重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濫用裁量可言，就上開沒

收部分之認定，經核亦於法無違，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均經本院指駁如前，洵非有

據。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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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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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冠超






選任辯護人  高毓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4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5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冠超為合佳冠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緣成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成頡公司）於民國108年10月間，欲進口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即美洛拉衛生棉，兩者為同一商品）於國內銷售，卻苦無銷售管道，黃冠超明知合佳冠公司並非屈臣氏合作廠商，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先前亦未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並無代理屈臣氏商談產品上架事宜及收取上架費之權利，更知悉於屈臣氏同意商品上架銷售前，廠商尚毋庸支付任何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成頡公司負責人劉俊成訛稱其可以獲得較為優惠之條件，使成頡公司進口之法洛拉衛生棉得順利在屈臣氏上架，需支付上架費用新臺幣（下同）196萬元云云，致劉俊成因而陷於錯誤，誤信合佳冠公司為屈臣氏之合作廠商，支付上架費用後，即可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屈臣氏銷售，因而由成頡公司、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間簽立合約書，約定由成頡公司授權合佳冠公司，於成頡公司指定之銷售通路陳列販售法洛拉衛生棉（本件成頡公司僅指定於屈臣氏上架銷售），劉俊成即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13日，以屈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黃冠超，黃冠超因而詐得196萬元。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冠超固坦認為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就於108年10月間，與成頡公司負責人即告訴人劉俊成簽訂合約，於108年10月23日開立費用申請單予告訴人，記載名目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為196萬元，告訴人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23日，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被告等情，亦不予爭執，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施以詐術，除了屈臣氏外，也告知告訴人有其他通路可供銷售法洛拉衛生棉，且向告訴人收取的196萬元係包含於其他通路銷售之費用，並包括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不是只有上架費用；我向告訴人收款後，也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直到109年中旬我才知道屈臣氏拒絕上架，之後我將該196萬元轉為其他通路行銷費用，才會將銷售所得99萬6220元交予告訴人云云。經查：
　㈠上開被告坦認之部分，核與告訴人、證人陳愷寧、蔡文賢及王建宏所為證述相符（參偵卷第7至9頁、調偵卷第21、22、24、25頁、原審易字卷第242至288頁)，且有合約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成頡公司支票簽收單、支票影本、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月17日函暨所附陳愷寧與蔡文賢間之電子郵件等在卷可佐（參他卷第17、18、30-3至30-6、5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與告訴人間僅約定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係以支付上架費後，可使法洛拉衛生棉順利於屈臣氏上架銷售為由，向告訴人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入錯誤而交付196萬元，被告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討論後，被告覺得法洛拉衛生棉可以販售，向我提出上架屈臣氏，我的資金只能放1個點，屈臣氏是被告選的，並說屈臣氏的上架費他可以拿到較優惠之條件。我有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以支票支付。合約書是合佳冠公司擬定的，應該是先簽合約後，我於108年10月24日匯款11萬元，於同年11月13日將尾款185萬元支票由合佳冠公司助理簽收。後來我與屈臣氏採購陳小姐電話及點子郵件聯繫。在合約書中沒有特定通路商，這是被告公司的制式合約，所以我在支票上才會特別備註是屈臣氏上架費，因為合約上沒有顯示通路。我與被告洽談時，我和被告合作就要簽合佳冠公司的制式合約，但上架費部分只有針對屈臣氏，沒有其他通路的上架費。他卷第57頁經銷合約是我做的，因為和合佳冠公司間沒有針對屈臣氏有個正式的合約，但並未收到合佳冠公司蓋章回覆，只能算草約，我擬出這合約的用意，是希望合佳冠公司作為成頡公司的法洛拉衛生棉經銷商或總經銷去銷售，而非在屈臣氏的事情沒有作成後，拿這份合約來說去作其他是情事可行的。該所謂草約在我付款錢就已送給合佳冠公司，但沒有下文，被告一直催上架費，基於合作方式及信任關係，我就先支付這筆錢。之後因為沒有明確的資料告訴我如何計算上架費，被告才給我他卷第7頁LINE對話紀錄中之表格，向我解釋款項內容。我與被告討論衛生棉進口販賣時，限定的通路只有屈臣氏，之前其他商品合作時，通路沒有包括屈臣氏，也沒談論過屈臣氏上架的問題。之前配合方式是我的貨品直接賣斷給合佳冠公司，讓被告去處理，不曾有上架費之情形，這次是第1次由被告收上架費，再由被告出貨給屈臣氏。」等語（參原審易字卷第246至250、257至269頁），而明確證稱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生棉所討論之上架通路，僅限於屈臣氏，且所支付之該196萬元，就是針對屈臣氏之上價費用。至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告訴人雖曾詢問「那這樣除了屈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等語（參他卷第7至12頁），然告訴人已解釋其意思係因業支付196萬元，但被告又開始表示有其他費用，其才詢問若之後不做屈臣氏的話，是否有別的通路可選，並非表示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生棉尚議定可於屈臣氏外其他通路銷售。再觀諸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傳真予告訴人之費用申請單中，所記載名目即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為196萬元（參他卷第16頁），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支付185萬元支票予合佳冠公司簽收時，帳款摘要亦記載「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屈臣氏上架費」（參他卷第18頁），均明確載明該費用與屈臣氏上架相關，與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相合，足徵告訴人所為證述確屬實在，可以採信。
　⒉而依證人即在屈臣氏擔任採購之證人陳愷寧之證述，可知係於確定商品要於屈臣氏上架後，才會收取上架費用，與廠商間之合約就會有1個條件為上架費用（參偵卷第7頁），依證人即必群公司之蔡文賢所為證述，復明確顯示被告係表示法洛拉衛生棉想要上架屈臣氏，其與陳愷寧報價，經陳愷寧評估後拒絕，本件就結束了，要收取上架費用會有上架照片及屈臣氏的目錄，沒有談定前不會收取上架費用等情（參偵卷第8頁），兩人俱證稱並無在確定於屈臣氏上架前即先收取上架費用之情形甚明。被告亦坦認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於本案前也不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參他卷第46頁、調偵卷第41頁、原審易字卷第299頁），顯然被告根本不知悉是否需先支付上架費用，始得在屈臣氏上架銷售商品，且蔡文賢也未告以此情。被告卻先向告訴人告以其可獲得較優惠之條件，支付196萬元即得在屈臣氏上銷售法洛拉衛生棉，顯係以此與實情不合之話術為詐術，向告訴人施詐以要求先行支付上架費用，告訴人並因誤信若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即可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始陷入錯誤而同意支付上架費用，至為明確。
　⒊被告既明知前情，卻為獲取不法利益，猶向告訴人訛詐，其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意圖，並係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而為，至屬灼然。　
　㈢被告事後之掩飾行為，更益徵其向告訴人所稱196萬元上架費用，確係詐術之施用，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被告供承曾向唐德宇講述「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內容，並由唐德宇將該表格之電子檔傳送予告訴人（參原審易字卷第302、303頁），該由唐德宇於108年11月20日傳送予告訴人之比較表，內容詳列衛生棉品項支數、HOTSPOT、DM、促銷專區、上架費等各項細目，倘上架支數為8支，則前開細目總計金額為320萬元，整包優惠價格為196萬元等情（參他卷第7頁），依告訴人前揭所為證述，可知係於其支付196萬元後，被告才以該比較表向其說明款項內容，被告又稱是透過其他合約商曾與屈臣氏合作的例子，以計算上述費用，其資料也是其他經銷商給的（參他卷第46頁背面），但卻從未提出其製作該表格之參考資料，堪認被告係因遭告訴人追問上架費用196萬元之詳細內容後，始經由唐德宇傳送上開比較表予告訴人，欲以之搪塞告訴人無訛。
　⒉觀諸被告、告訴人及唐德宇間於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見唐德宇傳送之「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後，有感於屈臣氏上架費高昂，曾詢問被告「那這樣除了屈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被告覆稱「你有空可來公司，唐德宇會跟你說，公司付了多少費用」，告訴人隨即詢問被告「不做屈臣氏我的錢回得來吧」，被告覆稱「可，但是形成訂單會有罰款」（參他卷第7至12頁），然觀諸蔡文賢與陳愷寧間之電子郵件，陳愷寧直至109年4月1日始向蔡文賢表示拒絕於屈臣氏上架法洛拉衛生棉（參調偵卷第31至33頁），則於108年11月20日時，雖被告應已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上架事宜（詳後敘），但仍應在磋商中，尚未確定可上架而訂立合約，根本無所謂罰款之存在，被告卻仍以前述話語形塑合佳冠公司已為使法洛拉衛生棉得上架屈臣氏乙案付出相關費用，若告訴人選擇不做屈臣氏通路，將可能會有罰款之假象，以繼續欺瞞告訴人，顯係欲藉此掩飾實際上屈臣氏不會先收取上架費用，被告先前係以之為詐術而先行向告訴人收取上架費用等情事。
　⒊依前開陳愷寧回覆蔡文賢之電子郵件，係表示「臺灣的天然棉衛生棉都賣得不是很好，可能是天然棉的表層和一般衛生棉比起來比較粗，而且消費者很難感覺出他的benefit，一片日用衛生棉要10元太貴，再者，全黑的包裝會影響銷售」等語（參調偵卷第33頁），堪認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理由，係因該商品之觸感、材質、售價及包裝等不符臺灣消費者喜好，與允收期全然無關。而證人蔡文賢於偵訊及審理時證稱：「我收到陳愷寧的電子郵件，便向同事王建宏表示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我與王建宏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我直接將陳愷寧寄給我的電子郵件給王建宏看，請王建宏趕快通知合佳冠公司，王建宏亦有轉達被告上情，照本公司處理流程，倘銷售通路拒絕上架商品須盡速通知廠商，使廠商有餘裕找其他通路上架商品。」等語（參調偵卷第25頁、原審易字卷第278、279頁)；證人王建宏則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是由蔡文賢告知我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再由我通知被告。屈臣氏婉拒蔡文賢後，蔡文賢馬上通知我，我也馬上通知被告，屈臣氏是我們公司重要客戶，拒絕上架亦為重要資訊，故我在蔡文賢通知我後1週內，便去電告知被告此事。」等語（參調偵卷第24、25頁），是蔡文賢於109年3月31日接獲陳愷寧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後，再經由王建宏而轉知被告，被告理應至遲於109年4月7日左右即知悉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確切原因。惟被告於109年4月8日猶以LINE向告訴人傳送「哈囉請問 有衛生棉的行銷企劃嗎？小屈要的」、「我不敢承諾」、「快給我」等訊息（參偵卷第63、64頁），並於原審中由辯護人出具答辯狀主張此為拖延之詞（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且被告於偵訊中業坦承知道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參偵卷第17頁背面），足認其確已獲知陳愷寧上開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內容，卻於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無法於屈臣氏上架後，仍主動向告訴人表示屈臣氏需要該商品之行銷企劃，藉以營造已與屈臣氏談妥法洛拉衛生棉之上架事宜，顯欲繼續掩飾其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先行收取屈臣氏上架費用之行為。
　⒋另於告訴人在110年10月12日向被告傳送「你每次說晚上問就無下文」、「這兩天我會問屈臣氏看看，如果要退上架費會有什麼罰則」等訊息後，被告則回稱「我很忙」、「都過那麼久 應該要想想怎樣賺錢把虧的賺回來」、「整天都在琢磨於這個」、「你要討 我都沒差」等語，告訴人稱「我問完再跟你說」，被告回以「去吧」，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憑（參偵卷第35、36頁)，更足見被告於向告訴人表示欲向屈臣氏詢問退還上架費用事宜時，仍未供承其所收取之196萬元實際上未交付屈臣氏，而延續掩飾其先前向告訴人所施之詐術。
　⒌綜觀被告上開收取196萬元後之各種舉措，皆足認係為避免其向告訴人以前揭方式施以詐術而獲取196萬之行為，遭告訴人發覺始為之，益徵其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甚明。
　㈣被告雖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商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然仍無礙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
　　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王建宏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手機進行比對，可確認該對話紀錄擷圖與原儲存於被告手機內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參本院卷第51、117頁）。觀諸合佳冠公司與成頡公司間之合約書，並未明定被告不得透過他人代為接洽於通路上架事宜（參他卷第56頁），依告訴人所為前揭證述，也未證稱其與被告間有必需由被告或合佳冠公司自行與屈臣氏接洽等情，依上開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被告係於108年9月27日將法洛拉衛生棉之廣告等相關資料傳送予王建宏，表示「這支請副總報給小屈」、「先走小屈獨家那本合約」等語（參本院卷第51頁），固堪認被告應在與告訴人洽談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之相關事宜後，於108年9月27日即委請王建宏及蔡文賢所任職之必群公司代為接洽屈臣氏。惟依該等對話紀錄擷圖之內容所示，顯然被告在委請必群公司前往向屈臣氏探詢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後未久，尚未得到必群公司轉達屈臣氏應允上架之答覆，未知確定上架後是否需支付屈臣氏上架費用，更不知費用數額前，便於同年10月間急於向告訴人收取196萬元之屈臣氏上架費用，反足徵被告確出於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以前述詐術向告訴人訛詐，以取得不法利益。
　㈤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於偵訊中先推稱係因告訴人提供之衛生棉效期不足，才被屈臣氏拒絕上架云云（參他卷第44頁背面）；後坦承依據陳愷寧回覆之前揭電子郵件，其知悉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旋改口辯稱與成頡公司之對話中完全沒提到屈臣氏云云（參偵卷第17頁背面）；於原審審理中，又再度辯稱係因告訴人之衛生棉無法上架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在經屈臣氏拒絕前，其就知悉不能上架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02頁背面），且陳稱在109年4月8日仍向告訴人表示需要屈臣氏行銷企劃僅屬拖延之詞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於本院審理時再翻稱告訴人支付之196萬元包含其他通路云云（參本院卷第112、113頁），其所為辯解一再翻異，已難遽信屬實。
　⒉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再佐以上開費用申請單及支票簽收單，業足認告訴人與被告間本僅就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乙事達成合意，並不及於其他通路，告訴人並係因此支付名目為「屈臣氏上架費」之196萬元，然被告卻於委請必群公司而獲知定須支付上架費用及其數額前，即先向告訴佯稱其可以獲得優惠之上架費云云，此即屬被告所施之詐術，堪認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無誤。且告訴人復證稱已有給被告及合佳冠公司利潤，該利潤並不包括在196萬元內，係由告訴人支付上架費後，被告負責在屈臣氏上架，由告訴人給被告一個金額作為進貨成本，被告賣給屈臣氏時再自己決定利潤，被告只需將商品成本交予告訴人等情甚明（參原審易字卷第247、262頁），更可知被告純係以「屈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向告訴人要求支付196萬元，該款項並未包括其他通路銷售費用及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等利潤。被告此部分所辯，均不足為採。
　⒊再者，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中所為供述，可知其顯非遲至109年中始知悉法洛拉衛生棉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又被告於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得196萬元後，其詐欺取財犯行即已成立，縱使被告事後自行將告訴人之衛生棉商品於其他通路出售，再將所得價金交予告訴人，仍無解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況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約定，本未同意被告得在屈臣氏以外之通路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此部分辯解，本院亦難憑採。
　㈥綜上，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其所辯皆不足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定其成立詐欺取財罪，然被告之詐術行使應僅有合佳冠公司並無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卻在不知悉是否需支付上架費用暨其數額前，先行向告訴人訛稱若支付優惠之196萬元上架費，即可使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順利上架銷售，就被告於向告訴人詐得196萬元後，向告訴人告以倘不繼續做屈臣氏通路，可能有罰款產生，以及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確定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後，仍向告訴人佯稱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方遭拒絕上架等部分，則皆應僅屬為避免犯行遭告訴人發覺之事後掩飾行為，並非詐術之一部，且被告亦確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商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合佳冠公司及成頡公司之合約中，也未限制需由合佳冠公司或被告親自與屈臣氏接洽，原判決就詐術實施所認定之範圍過寬而有微疵，但就全案情節及有罪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尚毋庸撤銷改判。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心健全、智識正常，竟不思以正當方式求取財物，反意圖以此等詐欺方式牟取不法利益，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高達196萬元，始終否認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分毫，未能理解自身行為不當，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及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前科，素行良好，兼衡所自陳之學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復說明未扣案之196萬元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所為科刑係在法定刑度之內，依據刑法第57條所揭示之量刑原則，審酌該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充分評價犯行惡性與結果嚴重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濫用裁量可言，就上開沒收部分之認定，經核亦於法無違，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均經本院指駁如前，洵非有據。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冠超



選任辯護人  高毓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34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520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冠超為合佳冠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佳冠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緣成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成頡公司）於民
    國108年10月間，欲進口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即美洛拉衛生
    棉，兩者為同一商品）於國內銷售，卻苦無銷售管道，黃冠
    超明知合佳冠公司並非屈臣氏合作廠商，未曾有與屈臣氏合
    作之經驗，先前亦未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
    ，並無代理屈臣氏商談產品上架事宜及收取上架費之權利，
    更知悉於屈臣氏同意商品上架銷售前，廠商尚毋庸支付任何
    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
    成頡公司負責人劉俊成訛稱其可以獲得較為優惠之條件，使
    成頡公司進口之法洛拉衛生棉得順利在屈臣氏上架，需支付
    上架費用新臺幣（下同）196萬元云云，致劉俊成因而陷於
    錯誤，誤信合佳冠公司為屈臣氏之合作廠商，支付上架費用
    後，即可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屈臣氏銷售，因而由成頡公司
    、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間簽立合約書，約定由成頡公司
    授權合佳冠公司，於成頡公司指定之銷售通路陳列販售法洛
    拉衛生棉（本件成頡公司僅指定於屈臣氏上架銷售），劉俊
    成即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13日，以屈臣氏上架費之
    名目，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黃冠超，黃冠超因而詐得1
    96萬元。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冠超固坦認為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就於
    108年10月間，與成頡公司負責人即告訴人劉俊成簽訂合約
    ，於108年10月23日開立費用申請單予告訴人，記載名目為
    「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為
    196萬元，告訴人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23日，各支付
    11萬元、185萬元予被告等情，亦不予爭執，然矢口否認有
    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施以詐術，除了
    屈臣氏外，也告知告訴人有其他通路可供銷售法洛拉衛生棉
    ，且向告訴人收取的196萬元係包含於其他通路銷售之費用
    ，並包括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不是只有上架費用；我向
    告訴人收款後，也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法洛拉衛生棉
    上架事宜，直到109年中旬我才知道屈臣氏拒絕上架，之後
    我將該196萬元轉為其他通路行銷費用，才會將銷售所得99
    萬6220元交予告訴人云云。經查：
　㈠上開被告坦認之部分，核與告訴人、證人陳愷寧、蔡文賢及
    王建宏所為證述相符（參偵卷第7至9頁、調偵卷第21、22、
    24、25頁、原審易字卷第242至288頁)，且有合約書、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成頡公司支票簽收單
    、支票影本、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
    月17日函暨所附陳愷寧與蔡文賢間之電子郵件等在卷可佐（
    參他卷第17、18、30-3至30-6、5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與告訴人間僅約定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係
    以支付上架費後，可使法洛拉衛生棉順利於屈臣氏上架銷售
    為由，向告訴人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入錯誤而交付196萬
    元，被告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討論後，被告覺得法
    洛拉衛生棉可以販售，向我提出上架屈臣氏，我的資金只能
    放1個點，屈臣氏是被告選的，並說屈臣氏的上架費他可以
    拿到較優惠之條件。我有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以支票
    支付。合約書是合佳冠公司擬定的，應該是先簽合約後，我
    於108年10月24日匯款11萬元，於同年11月13日將尾款185萬
    元支票由合佳冠公司助理簽收。後來我與屈臣氏採購陳小姐
    電話及點子郵件聯繫。在合約書中沒有特定通路商，這是被
    告公司的制式合約，所以我在支票上才會特別備註是屈臣氏
    上架費，因為合約上沒有顯示通路。我與被告洽談時，我和
    被告合作就要簽合佳冠公司的制式合約，但上架費部分只有
    針對屈臣氏，沒有其他通路的上架費。他卷第57頁經銷合約
    是我做的，因為和合佳冠公司間沒有針對屈臣氏有個正式的
    合約，但並未收到合佳冠公司蓋章回覆，只能算草約，我擬
    出這合約的用意，是希望合佳冠公司作為成頡公司的法洛拉
    衛生棉經銷商或總經銷去銷售，而非在屈臣氏的事情沒有作
    成後，拿這份合約來說去作其他是情事可行的。該所謂草約
    在我付款錢就已送給合佳冠公司，但沒有下文，被告一直催
    上架費，基於合作方式及信任關係，我就先支付這筆錢。之
    後因為沒有明確的資料告訴我如何計算上架費，被告才給我
    他卷第7頁LINE對話紀錄中之表格，向我解釋款項內容。我
    與被告討論衛生棉進口販賣時，限定的通路只有屈臣氏，之
    前其他商品合作時，通路沒有包括屈臣氏，也沒談論過屈臣
    氏上架的問題。之前配合方式是我的貨品直接賣斷給合佳冠
    公司，讓被告去處理，不曾有上架費之情形，這次是第1次
    由被告收上架費，再由被告出貨給屈臣氏。」等語（參原審
    易字卷第246至250、257至269頁），而明確證稱與被告間就
    法洛拉衛生棉所討論之上架通路，僅限於屈臣氏，且所支付
    之該196萬元，就是針對屈臣氏之上價費用。至108年11月20
    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告訴人雖曾詢問「那這樣除了屈
    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等語（參他卷
    第7至12頁），然告訴人已解釋其意思係因業支付196萬元，
    但被告又開始表示有其他費用，其才詢問若之後不做屈臣氏
    的話，是否有別的通路可選，並非表示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
    生棉尚議定可於屈臣氏外其他通路銷售。再觀諸合佳冠公司
    於108年10月23日傳真予告訴人之費用申請單中，所記載名
    目即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
    費用為196萬元（參他卷第16頁），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
    支付185萬元支票予合佳冠公司簽收時，帳款摘要亦記載「
    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屈臣氏上架費」（參他卷第18頁），均明
    確載明該費用與屈臣氏上架相關，與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相
    合，足徵告訴人所為證述確屬實在，可以採信。
　⒉而依證人即在屈臣氏擔任採購之證人陳愷寧之證述，可知係
    於確定商品要於屈臣氏上架後，才會收取上架費用，與廠商
    間之合約就會有1個條件為上架費用（參偵卷第7頁），依證
    人即必群公司之蔡文賢所為證述，復明確顯示被告係表示法
    洛拉衛生棉想要上架屈臣氏，其與陳愷寧報價，經陳愷寧評
    估後拒絕，本件就結束了，要收取上架費用會有上架照片及
    屈臣氏的目錄，沒有談定前不會收取上架費用等情（參偵卷
    第8頁），兩人俱證稱並無在確定於屈臣氏上架前即先收取
    上架費用之情形甚明。被告亦坦認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
    驗，於本案前也不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
    參他卷第46頁、調偵卷第41頁、原審易字卷第299頁），顯
    然被告根本不知悉是否需先支付上架費用，始得在屈臣氏上
    架銷售商品，且蔡文賢也未告以此情。被告卻先向告訴人告
    以其可獲得較優惠之條件，支付196萬元即得在屈臣氏上銷
    售法洛拉衛生棉，顯係以此與實情不合之話術為詐術，向告
    訴人施詐以要求先行支付上架費用，告訴人並因誤信若支付
    196萬元之上架費用，即可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始
    陷入錯誤而同意支付上架費用，至為明確。
　⒊被告既明知前情，卻為獲取不法利益，猶向告訴人訛詐，其
    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意圖，並係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而為，至
    屬灼然。　
　㈢被告事後之掩飾行為，更益徵其向告訴人所稱196萬元上架費
    用，確係詐術之施用，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
    犯意：
　⒈被告供承曾向唐德宇講述「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內容，
    並由唐德宇將該表格之電子檔傳送予告訴人（參原審易字卷
    第302、303頁），該由唐德宇於108年11月20日傳送予告訴
    人之比較表，內容詳列衛生棉品項支數、HOTSPOT、DM、促
    銷專區、上架費等各項細目，倘上架支數為8支，則前開細
    目總計金額為320萬元，整包優惠價格為196萬元等情（參他
    卷第7頁），依告訴人前揭所為證述，可知係於其支付196萬
    元後，被告才以該比較表向其說明款項內容，被告又稱是透
    過其他合約商曾與屈臣氏合作的例子，以計算上述費用，其
    資料也是其他經銷商給的（參他卷第46頁背面），但卻從未
    提出其製作該表格之參考資料，堪認被告係因遭告訴人追問
    上架費用196萬元之詳細內容後，始經由唐德宇傳送上開比
    較表予告訴人，欲以之搪塞告訴人無訛。
　⒉觀諸被告、告訴人及唐德宇間於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紀
    錄擷圖，告訴人見唐德宇傳送之「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
    後，有感於屈臣氏上架費高昂，曾詢問被告「那這樣除了屈
    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被告覆稱「
    你有空可來公司，唐德宇會跟你說，公司付了多少費用」，
    告訴人隨即詢問被告「不做屈臣氏我的錢回得來吧」，被告
    覆稱「可，但是形成訂單會有罰款」（參他卷第7至12頁）
    ，然觀諸蔡文賢與陳愷寧間之電子郵件，陳愷寧直至109年4
    月1日始向蔡文賢表示拒絕於屈臣氏上架法洛拉衛生棉（參
    調偵卷第31至33頁），則於108年11月20日時，雖被告應已
    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上架事宜（詳後敘），但仍應
    在磋商中，尚未確定可上架而訂立合約，根本無所謂罰款之
    存在，被告卻仍以前述話語形塑合佳冠公司已為使法洛拉衛
    生棉得上架屈臣氏乙案付出相關費用，若告訴人選擇不做屈
    臣氏通路，將可能會有罰款之假象，以繼續欺瞞告訴人，顯
    係欲藉此掩飾實際上屈臣氏不會先收取上架費用，被告先前
    係以之為詐術而先行向告訴人收取上架費用等情事。
　⒊依前開陳愷寧回覆蔡文賢之電子郵件，係表示「臺灣的天然
    棉衛生棉都賣得不是很好，可能是天然棉的表層和一般衛生
    棉比起來比較粗，而且消費者很難感覺出他的benefit，一
    片日用衛生棉要10元太貴，再者，全黑的包裝會影響銷售」
    等語（參調偵卷第33頁），堪認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
    架之理由，係因該商品之觸感、材質、售價及包裝等不符臺
    灣消費者喜好，與允收期全然無關。而證人蔡文賢於偵訊及
    審理時證稱：「我收到陳愷寧的電子郵件，便向同事王建宏
    表示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我與王建宏在同一間辦
    公室上班，我直接將陳愷寧寄給我的電子郵件給王建宏看，
    請王建宏趕快通知合佳冠公司，王建宏亦有轉達被告上情，
    照本公司處理流程，倘銷售通路拒絕上架商品須盡速通知廠
    商，使廠商有餘裕找其他通路上架商品。」等語（參調偵卷
    第25頁、原審易字卷第278、279頁)；證人王建宏則於偵訊
    時證稱：「當時是由蔡文賢告知我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
    上架，再由我通知被告。屈臣氏婉拒蔡文賢後，蔡文賢馬上
    通知我，我也馬上通知被告，屈臣氏是我們公司重要客戶，
    拒絕上架亦為重要資訊，故我在蔡文賢通知我後1週內，便
    去電告知被告此事。」等語（參調偵卷第24、25頁），是蔡
    文賢於109年3月31日接獲陳愷寧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後，再
    經由王建宏而轉知被告，被告理應至遲於109年4月7日左右
    即知悉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確切原因。惟被告於
    109年4月8日猶以LINE向告訴人傳送「哈囉請問 有衛生棉的
    行銷企劃嗎？小屈要的」、「我不敢承諾」、「快給我」等
    訊息（參偵卷第63、64頁），並於原審中由辯護人出具答辯
    狀主張此為拖延之詞（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且被告於
    偵訊中業坦承知道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參偵卷第
    17頁背面），足認其確已獲知陳愷寧上開婉拒上架之電子郵
    件內容，卻於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無法於屈臣氏上架後，仍主
    動向告訴人表示屈臣氏需要該商品之行銷企劃，藉以營造已
    與屈臣氏談妥法洛拉衛生棉之上架事宜，顯欲繼續掩飾其向
    告訴人施以詐術先行收取屈臣氏上架費用之行為。
　⒋另於告訴人在110年10月12日向被告傳送「你每次說晚上問就
    無下文」、「這兩天我會問屈臣氏看看，如果要退上架費會
    有什麼罰則」等訊息後，被告則回稱「我很忙」、「都過那
    麼久 應該要想想怎樣賺錢把虧的賺回來」、「整天都在琢
    磨於這個」、「你要討 我都沒差」等語，告訴人稱「我問
    完再跟你說」，被告回以「去吧」，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
    憑（參偵卷第35、36頁)，更足見被告於向告訴人表示欲向
    屈臣氏詢問退還上架費用事宜時，仍未供承其所收取之196
    萬元實際上未交付屈臣氏，而延續掩飾其先前向告訴人所施
    之詐術。
　⒌綜觀被告上開收取196萬元後之各種舉措，皆足認係為避免其
    向告訴人以前揭方式施以詐術而獲取196萬之行為，遭告訴
    人發覺始為之，益徵其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
    犯意甚明。
　㈣被告雖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商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
    ，然仍無礙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
　　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王建宏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經本院
    當庭勘驗被告手機進行比對，可確認該對話紀錄擷圖與原儲
    存於被告手機內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參本院卷第51、117
    頁）。觀諸合佳冠公司與成頡公司間之合約書，並未明定被
    告不得透過他人代為接洽於通路上架事宜（參他卷第56頁）
    ，依告訴人所為前揭證述，也未證稱其與被告間有必需由被
    告或合佳冠公司自行與屈臣氏接洽等情，依上開對話紀錄擷
    圖所示，被告係於108年9月27日將法洛拉衛生棉之廣告等相
    關資料傳送予王建宏，表示「這支請副總報給小屈」、「先
    走小屈獨家那本合約」等語（參本院卷第51頁），固堪認被
    告應在與告訴人洽談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之相關事宜
    後，於108年9月27日即委請王建宏及蔡文賢所任職之必群公
    司代為接洽屈臣氏。惟依該等對話紀錄擷圖之內容所示，顯
    然被告在委請必群公司前往向屈臣氏探詢法洛拉衛生棉上架
    事宜後未久，尚未得到必群公司轉達屈臣氏應允上架之答覆
    ，未知確定上架後是否需支付屈臣氏上架費用，更不知費用
    數額前，便於同年10月間急於向告訴人收取196萬元之屈臣
    氏上架費用，反足徵被告確出於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
    意，以前述詐術向告訴人訛詐，以取得不法利益。
　㈤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於偵訊中先推稱係因告訴人提供之衛生棉效期不足，才
    被屈臣氏拒絕上架云云（參他卷第44頁背面）；後坦承依據
    陳愷寧回覆之前揭電子郵件，其知悉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
    期無關，旋改口辯稱與成頡公司之對話中完全沒提到屈臣氏
    云云（參偵卷第17頁背面）；於原審審理中，又再度辯稱係
    因告訴人之衛生棉無法上架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在經屈臣
    氏拒絕前，其就知悉不能上架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02頁
    背面），且陳稱在109年4月8日仍向告訴人表示需要屈臣氏
    行銷企劃僅屬拖延之詞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於
    本院審理時再翻稱告訴人支付之196萬元包含其他通路云云
    （參本院卷第112、113頁），其所為辯解一再翻異，已難遽
    信屬實。
　⒉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再佐以上開費用申請單及支票簽收單
    ，業足認告訴人與被告間本僅就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
    乙事達成合意，並不及於其他通路，告訴人並係因此支付名
    目為「屈臣氏上架費」之196萬元，然被告卻於委請必群公
    司而獲知定須支付上架費用及其數額前，即先向告訴佯稱其
    可以獲得優惠之上架費云云，此即屬被告所施之詐術，堪認
    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無誤。且告訴人復
    證稱已有給被告及合佳冠公司利潤，該利潤並不包括在196
    萬元內，係由告訴人支付上架費後，被告負責在屈臣氏上架
    ，由告訴人給被告一個金額作為進貨成本，被告賣給屈臣氏
    時再自己決定利潤，被告只需將商品成本交予告訴人等情甚
    明（參原審易字卷第247、262頁），更可知被告純係以「屈
    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向告訴人要求支付196萬元，該款項並
    未包括其他通路銷售費用及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等利潤。
    被告此部分所辯，均不足為採。
　⒊再者，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中所為供述，可知其顯非遲至109
    年中始知悉法洛拉衛生棉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又被告於向告
    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得196萬元後，其詐欺取財犯行即已成立
    ，縱使被告事後自行將告訴人之衛生棉商品於其他通路出售
    ，再將所得價金交予告訴人，仍無解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
    立，況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約定，本未同意被告得在屈臣氏
    以外之通路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此部分辯解，本院亦難
    憑採。
　㈥綜上，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其所辯皆不足採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定其成立詐欺取財罪，然被
    告之詐術行使應僅有合佳冠公司並無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
    卻在不知悉是否需支付上架費用暨其數額前，先行向告訴人
    訛稱若支付優惠之196萬元上架費，即可使法洛拉衛生棉於
    屈臣氏順利上架銷售，就被告於向告訴人詐得196萬元後，
    向告訴人告以倘不繼續做屈臣氏通路，可能有罰款產生，以
    及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確定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後，仍向告訴人
    佯稱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方遭拒絕上架等部分，則皆應僅屬
    為避免犯行遭告訴人發覺之事後掩飾行為，並非詐術之一部
    ，且被告亦確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商談法洛拉衛生棉上
    架事宜，合佳冠公司及成頡公司之合約中，也未限制需由合
    佳冠公司或被告親自與屈臣氏接洽，原判決就詐術實施所認
    定之範圍過寬而有微疵，但就全案情節及有罪結論之認定並
    無影響，尚毋庸撤銷改判。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心健全、智
    識正常，竟不思以正當方式求取財物，反意圖以此等詐欺方
    式牟取不法利益，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高達196萬元，始終
    否認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分毫，未能理解自身行為不當，
    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及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前科，素行良好，
    兼衡所自陳之學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1年，復說明未扣案之196萬元為被告之犯罪所得，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所為科刑係在法定
    刑度之內，依據刑法第57條所揭示之量刑原則，審酌該條各
    款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充分評價犯行惡性與結果嚴重
    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濫用裁量可言，就上開沒收部
    分之認定，經核亦於法無違，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均經本院指駁如前，洵非有據
    。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8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冠超



選任辯護人  高毓謙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4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5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冠超為合佳冠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緣成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成頡公司）於民國108年10月間，欲進口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即美洛拉衛生棉，兩者為同一商品）於國內銷售，卻苦無銷售管道，黃冠超明知合佳冠公司並非屈臣氏合作廠商，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先前亦未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並無代理屈臣氏商談產品上架事宜及收取上架費之權利，更知悉於屈臣氏同意商品上架銷售前，廠商尚毋庸支付任何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成頡公司負責人劉俊成訛稱其可以獲得較為優惠之條件，使成頡公司進口之法洛拉衛生棉得順利在屈臣氏上架，需支付上架費用新臺幣（下同）196萬元云云，致劉俊成因而陷於錯誤，誤信合佳冠公司為屈臣氏之合作廠商，支付上架費用後，即可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屈臣氏銷售，因而由成頡公司、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間簽立合約書，約定由成頡公司授權合佳冠公司，於成頡公司指定之銷售通路陳列販售法洛拉衛生棉（本件成頡公司僅指定於屈臣氏上架銷售），劉俊成即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13日，以屈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黃冠超，黃冠超因而詐得196萬元。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冠超固坦認為合佳冠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就於108年10月間，與成頡公司負責人即告訴人劉俊成簽訂合約，於108年10月23日開立費用申請單予告訴人，記載名目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為196萬元，告訴人於108年10月24日、同年11月23日，各支付11萬元、185萬元予被告等情，亦不予爭執，然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施以詐術，除了屈臣氏外，也告知告訴人有其他通路可供銷售法洛拉衛生棉，且向告訴人收取的196萬元係包含於其他通路銷售之費用，並包括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不是只有上架費用；我向告訴人收款後，也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直到109年中旬我才知道屈臣氏拒絕上架，之後我將該196萬元轉為其他通路行銷費用，才會將銷售所得99萬6220元交予告訴人云云。經查：
　㈠上開被告坦認之部分，核與告訴人、證人陳愷寧、蔡文賢及王建宏所為證述相符（參偵卷第7至9頁、調偵卷第21、22、24、25頁、原審易字卷第242至288頁)，且有合約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成頡公司支票簽收單、支票影本、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月17日函暨所附陳愷寧與蔡文賢間之電子郵件等在卷可佐（參他卷第17、18、30-3至30-6、5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與告訴人間僅約定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係以支付上架費後，可使法洛拉衛生棉順利於屈臣氏上架銷售為由，向告訴人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入錯誤而交付196萬元，被告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討論後，被告覺得法洛拉衛生棉可以販售，向我提出上架屈臣氏，我的資金只能放1個點，屈臣氏是被告選的，並說屈臣氏的上架費他可以拿到較優惠之條件。我有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以支票支付。合約書是合佳冠公司擬定的，應該是先簽合約後，我於108年10月24日匯款11萬元，於同年11月13日將尾款185萬元支票由合佳冠公司助理簽收。後來我與屈臣氏採購陳小姐電話及點子郵件聯繫。在合約書中沒有特定通路商，這是被告公司的制式合約，所以我在支票上才會特別備註是屈臣氏上架費，因為合約上沒有顯示通路。我與被告洽談時，我和被告合作就要簽合佳冠公司的制式合約，但上架費部分只有針對屈臣氏，沒有其他通路的上架費。他卷第57頁經銷合約是我做的，因為和合佳冠公司間沒有針對屈臣氏有個正式的合約，但並未收到合佳冠公司蓋章回覆，只能算草約，我擬出這合約的用意，是希望合佳冠公司作為成頡公司的法洛拉衛生棉經銷商或總經銷去銷售，而非在屈臣氏的事情沒有作成後，拿這份合約來說去作其他是情事可行的。該所謂草約在我付款錢就已送給合佳冠公司，但沒有下文，被告一直催上架費，基於合作方式及信任關係，我就先支付這筆錢。之後因為沒有明確的資料告訴我如何計算上架費，被告才給我他卷第7頁LINE對話紀錄中之表格，向我解釋款項內容。我與被告討論衛生棉進口販賣時，限定的通路只有屈臣氏，之前其他商品合作時，通路沒有包括屈臣氏，也沒談論過屈臣氏上架的問題。之前配合方式是我的貨品直接賣斷給合佳冠公司，讓被告去處理，不曾有上架費之情形，這次是第1次由被告收上架費，再由被告出貨給屈臣氏。」等語（參原審易字卷第246至250、257至269頁），而明確證稱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生棉所討論之上架通路，僅限於屈臣氏，且所支付之該196萬元，就是針對屈臣氏之上價費用。至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告訴人雖曾詢問「那這樣除了屈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等語（參他卷第7至12頁），然告訴人已解釋其意思係因業支付196萬元，但被告又開始表示有其他費用，其才詢問若之後不做屈臣氏的話，是否有別的通路可選，並非表示與被告間就法洛拉衛生棉尚議定可於屈臣氏外其他通路銷售。再觀諸合佳冠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傳真予告訴人之費用申請單中，所記載名目即為「屈臣氏上架費申請」，品名為「美洛拉衛生棉」，費用為196萬元（參他卷第16頁），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支付185萬元支票予合佳冠公司簽收時，帳款摘要亦記載「韓國法洛拉衛生棉屈臣氏上架費」（參他卷第18頁），均明確載明該費用與屈臣氏上架相關，與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相合，足徵告訴人所為證述確屬實在，可以採信。
　⒉而依證人即在屈臣氏擔任採購之證人陳愷寧之證述，可知係於確定商品要於屈臣氏上架後，才會收取上架費用，與廠商間之合約就會有1個條件為上架費用（參偵卷第7頁），依證人即必群公司之蔡文賢所為證述，復明確顯示被告係表示法洛拉衛生棉想要上架屈臣氏，其與陳愷寧報價，經陳愷寧評估後拒絕，本件就結束了，要收取上架費用會有上架照片及屈臣氏的目錄，沒有談定前不會收取上架費用等情（參偵卷第8頁），兩人俱證稱並無在確定於屈臣氏上架前即先收取上架費用之情形甚明。被告亦坦認未曾有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於本案前也不曾透過任何管道與屈臣氏洽談上架商品（參他卷第46頁、調偵卷第41頁、原審易字卷第299頁），顯然被告根本不知悉是否需先支付上架費用，始得在屈臣氏上架銷售商品，且蔡文賢也未告以此情。被告卻先向告訴人告以其可獲得較優惠之條件，支付196萬元即得在屈臣氏上銷售法洛拉衛生棉，顯係以此與實情不合之話術為詐術，向告訴人施詐以要求先行支付上架費用，告訴人並因誤信若支付196萬元之上架費用，即可於屈臣氏銷售法洛拉衛生棉，始陷入錯誤而同意支付上架費用，至為明確。
　⒊被告既明知前情，卻為獲取不法利益，猶向告訴人訛詐，其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意圖，並係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而為，至屬灼然。　
　㈢被告事後之掩飾行為，更益徵其向告訴人所稱196萬元上架費用，確係詐術之施用，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
　⒈被告供承曾向唐德宇講述「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內容，並由唐德宇將該表格之電子檔傳送予告訴人（參原審易字卷第302、303頁），該由唐德宇於108年11月20日傳送予告訴人之比較表，內容詳列衛生棉品項支數、HOTSPOT、DM、促銷專區、上架費等各項細目，倘上架支數為8支，則前開細目總計金額為320萬元，整包優惠價格為196萬元等情（參他卷第7頁），依告訴人前揭所為證述，可知係於其支付196萬元後，被告才以該比較表向其說明款項內容，被告又稱是透過其他合約商曾與屈臣氏合作的例子，以計算上述費用，其資料也是其他經銷商給的（參他卷第46頁背面），但卻從未提出其製作該表格之參考資料，堪認被告係因遭告訴人追問上架費用196萬元之詳細內容後，始經由唐德宇傳送上開比較表予告訴人，欲以之搪塞告訴人無訛。
　⒉觀諸被告、告訴人及唐德宇間於108年11月20日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見唐德宇傳送之「韓國衛生棉費用比較表」後，有感於屈臣氏上架費高昂，曾詢問被告「那這樣除了屈臣氏還有別的路選嗎？考慮要不要做屈臣氏」，被告覆稱「你有空可來公司，唐德宇會跟你說，公司付了多少費用」，告訴人隨即詢問被告「不做屈臣氏我的錢回得來吧」，被告覆稱「可，但是形成訂單會有罰款」（參他卷第7至12頁），然觀諸蔡文賢與陳愷寧間之電子郵件，陳愷寧直至109年4月1日始向蔡文賢表示拒絕於屈臣氏上架法洛拉衛生棉（參調偵卷第31至33頁），則於108年11月20日時，雖被告應已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談上架事宜（詳後敘），但仍應在磋商中，尚未確定可上架而訂立合約，根本無所謂罰款之存在，被告卻仍以前述話語形塑合佳冠公司已為使法洛拉衛生棉得上架屈臣氏乙案付出相關費用，若告訴人選擇不做屈臣氏通路，將可能會有罰款之假象，以繼續欺瞞告訴人，顯係欲藉此掩飾實際上屈臣氏不會先收取上架費用，被告先前係以之為詐術而先行向告訴人收取上架費用等情事。
　⒊依前開陳愷寧回覆蔡文賢之電子郵件，係表示「臺灣的天然棉衛生棉都賣得不是很好，可能是天然棉的表層和一般衛生棉比起來比較粗，而且消費者很難感覺出他的benefit，一片日用衛生棉要10元太貴，再者，全黑的包裝會影響銷售」等語（參調偵卷第33頁），堪認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理由，係因該商品之觸感、材質、售價及包裝等不符臺灣消費者喜好，與允收期全然無關。而證人蔡文賢於偵訊及審理時證稱：「我收到陳愷寧的電子郵件，便向同事王建宏表示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我與王建宏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我直接將陳愷寧寄給我的電子郵件給王建宏看，請王建宏趕快通知合佳冠公司，王建宏亦有轉達被告上情，照本公司處理流程，倘銷售通路拒絕上架商品須盡速通知廠商，使廠商有餘裕找其他通路上架商品。」等語（參調偵卷第25頁、原審易字卷第278、279頁)；證人王建宏則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是由蔡文賢告知我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再由我通知被告。屈臣氏婉拒蔡文賢後，蔡文賢馬上通知我，我也馬上通知被告，屈臣氏是我們公司重要客戶，拒絕上架亦為重要資訊，故我在蔡文賢通知我後1週內，便去電告知被告此事。」等語（參調偵卷第24、25頁），是蔡文賢於109年3月31日接獲陳愷寧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後，再經由王建宏而轉知被告，被告理應至遲於109年4月7日左右即知悉屈臣氏拒絕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之確切原因。惟被告於109年4月8日猶以LINE向告訴人傳送「哈囉請問 有衛生棉的行銷企劃嗎？小屈要的」、「我不敢承諾」、「快給我」等訊息（參偵卷第63、64頁），並於原審中由辯護人出具答辯狀主張此為拖延之詞（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且被告於偵訊中業坦承知道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參偵卷第17頁背面），足認其確已獲知陳愷寧上開婉拒上架之電子郵件內容，卻於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無法於屈臣氏上架後，仍主動向告訴人表示屈臣氏需要該商品之行銷企劃，藉以營造已與屈臣氏談妥法洛拉衛生棉之上架事宜，顯欲繼續掩飾其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先行收取屈臣氏上架費用之行為。
　⒋另於告訴人在110年10月12日向被告傳送「你每次說晚上問就無下文」、「這兩天我會問屈臣氏看看，如果要退上架費會有什麼罰則」等訊息後，被告則回稱「我很忙」、「都過那麼久 應該要想想怎樣賺錢把虧的賺回來」、「整天都在琢磨於這個」、「你要討 我都沒差」等語，告訴人稱「我問完再跟你說」，被告回以「去吧」，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憑（參偵卷第35、36頁)，更足見被告於向告訴人表示欲向屈臣氏詢問退還上架費用事宜時，仍未供承其所收取之196萬元實際上未交付屈臣氏，而延續掩飾其先前向告訴人所施之詐術。
　⒌綜觀被告上開收取196萬元後之各種舉措，皆足認係為避免其向告訴人以前揭方式施以詐術而獲取196萬之行為，遭告訴人發覺始為之，益徵其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甚明。
　㈣被告雖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洽商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然仍無礙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
　　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王建宏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手機進行比對，可確認該對話紀錄擷圖與原儲存於被告手機內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參本院卷第51、117頁）。觀諸合佳冠公司與成頡公司間之合約書，並未明定被告不得透過他人代為接洽於通路上架事宜（參他卷第56頁），依告訴人所為前揭證述，也未證稱其與被告間有必需由被告或合佳冠公司自行與屈臣氏接洽等情，依上開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被告係於108年9月27日將法洛拉衛生棉之廣告等相關資料傳送予王建宏，表示「這支請副總報給小屈」、「先走小屈獨家那本合約」等語（參本院卷第51頁），固堪認被告應在與告訴人洽談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之相關事宜後，於108年9月27日即委請王建宏及蔡文賢所任職之必群公司代為接洽屈臣氏。惟依該等對話紀錄擷圖之內容所示，顯然被告在委請必群公司前往向屈臣氏探詢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後未久，尚未得到必群公司轉達屈臣氏應允上架之答覆，未知確定上架後是否需支付屈臣氏上架費用，更不知費用數額前，便於同年10月間急於向告訴人收取196萬元之屈臣氏上架費用，反足徵被告確出於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以前述詐術向告訴人訛詐，以取得不法利益。
　㈤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被告於偵訊中先推稱係因告訴人提供之衛生棉效期不足，才被屈臣氏拒絕上架云云（參他卷第44頁背面）；後坦承依據陳愷寧回覆之前揭電子郵件，其知悉屈臣氏拒絕原因與允收期無關，旋改口辯稱與成頡公司之對話中完全沒提到屈臣氏云云（參偵卷第17頁背面）；於原審審理中，又再度辯稱係因告訴人之衛生棉無法上架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在經屈臣氏拒絕前，其就知悉不能上架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02頁背面），且陳稱在109年4月8日仍向告訴人表示需要屈臣氏行銷企劃僅屬拖延之詞云云（參原審易字卷第117頁）；於本院審理時再翻稱告訴人支付之196萬元包含其他通路云云（參本院卷第112、113頁），其所為辯解一再翻異，已難遽信屬實。
　⒉依告訴人之前揭證述，再佐以上開費用申請單及支票簽收單，業足認告訴人與被告間本僅就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上架乙事達成合意，並不及於其他通路，告訴人並係因此支付名目為「屈臣氏上架費」之196萬元，然被告卻於委請必群公司而獲知定須支付上架費用及其數額前，即先向告訴佯稱其可以獲得優惠之上架費云云，此即屬被告所施之詐術，堪認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犯意無誤。且告訴人復證稱已有給被告及合佳冠公司利潤，該利潤並不包括在196萬元內，係由告訴人支付上架費後，被告負責在屈臣氏上架，由告訴人給被告一個金額作為進貨成本，被告賣給屈臣氏時再自己決定利潤，被告只需將商品成本交予告訴人等情甚明（參原審易字卷第247、262頁），更可知被告純係以「屈臣氏上架費」之名目向告訴人要求支付196萬元，該款項並未包括其他通路銷售費用及合佳冠公司之勞務費用等利潤。被告此部分所辯，均不足為採。
　⒊再者，依被告於偵查及原審中所為供述，可知其顯非遲至109年中始知悉法洛拉衛生棉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又被告於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得196萬元後，其詐欺取財犯行即已成立，縱使被告事後自行將告訴人之衛生棉商品於其他通路出售，再將所得價金交予告訴人，仍無解於其詐欺取財犯行之成立，況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約定，本未同意被告得在屈臣氏以外之通路銷售法洛拉衛生棉。被告此部分辯解，本院亦難憑採。
　㈥綜上，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其所辯皆不足採，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定其成立詐欺取財罪，然被告之詐術行使應僅有合佳冠公司並無與屈臣氏合作之經驗，卻在不知悉是否需支付上架費用暨其數額前，先行向告訴人訛稱若支付優惠之196萬元上架費，即可使法洛拉衛生棉於屈臣氏順利上架銷售，就被告於向告訴人詐得196萬元後，向告訴人告以倘不繼續做屈臣氏通路，可能有罰款產生，以及知悉法洛拉衛生棉確定遭屈臣氏拒絕上架後，仍向告訴人佯稱係因商品允收期不足方遭拒絕上架等部分，則皆應僅屬為避免犯行遭告訴人發覺之事後掩飾行為，並非詐術之一部，且被告亦確有委請必群公司向屈臣氏商談法洛拉衛生棉上架事宜，合佳冠公司及成頡公司之合約中，也未限制需由合佳冠公司或被告親自與屈臣氏接洽，原判決就詐術實施所認定之範圍過寬而有微疵，但就全案情節及有罪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尚毋庸撤銷改判。原判決並審酌被告身心健全、智識正常，竟不思以正當方式求取財物，反意圖以此等詐欺方式牟取不法利益，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高達196萬元，始終否認犯行，並未賠償告訴人分毫，未能理解自身行為不當，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及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前科，素行良好，兼衡所自陳之學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復說明未扣案之196萬元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所為科刑係在法定刑度之內，依據刑法第57條所揭示之量刑原則，審酌該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充分評價犯行惡性與結果嚴重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濫用裁量可言，就上開沒收部分之認定，經核亦於法無違，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均經本院指駁如前，洵非有據。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